台灣安寧緩和護理學會
會員個人繼續教育積分申請表 
申請人姓名：                  會員編號： 安緩護              號
服務單位：             科別：             職稱：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電子信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緣由：
   □安寧緩和護理師證書展延(開放申請期間：所持證書有效期限屆滿前六個月內)
註1：假設證書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止，開放申請期間為2026年7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
註2：需於所持證書有效期內所參加之活動方可認列
   □安寧緩和護理師甄審報考(開放申請期間：自即日起至7月25日止)

　　 報考身分別：□安寧(安寧住院/居家/共照臨床工作年資2年以上)　□非安寧
註1：需於報考年度前三年的8月1日~報考當年度7月31日所參加之活動方可認列，但於報考年度前三年的8月1日之後入會之會員則於入會審核通過日開始所參加的活動方可認列。
例如：報考2026年安寧緩和護理師甄審，其積分認定期間為2023年8月1日~2026年7月31日，但於2023年8月1日之後入會之會員則於入會審核通過日開始所參加的活動方可認列。
□已繳清常年會費至2026年。
□已於     年  月  日郵政劃撥申請認定費用200元整。(請檢附執據影本)
□已於     年  月  日ATM轉帳申請認定費用200元整。
　　　　　　　　　　　轉出帳號末5碼：　　　　　　。(請檢附執據影本)
郵政劃撥：戶名：「台灣安寧緩和護理學會」   帳號：19936453

ATM轉帳：銀行代碼012台北富邦南門分行   帳號：510-1020-18816
【備    註】此費用為行政工本費，一經申請但未核認積分者恕不退費。
申請方式
1. 會員個人繼續教育積分申請表(以下表格頁數不足時，請自行加頁)

2. 檢附申請活動計劃書影本(含(活動簡章(課程表(講師資料(學分證書)，論文或著作請檢附抽印本乙份。資料不齊全者，不予送件
3. 因應安寧緩和護理師證書展延申請者，只受理於效期當年度申請。
4. 將上述資料紙本於申請期限內(以郵戳為憑)郵寄至：
10092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142號6樓 台灣安寧緩和護理學會收
5. 所有申報資料不論核認通過與否，恕不退件，如有需要請自行預留備份。
6. 聯絡人：(02)2356-9461分機11 顏聆朱祕書
E-mail：hospicens@hospicenurse.org.tw
(若電話忙線中本學會其他工作人員皆可為您解答喔~)

一、參加安寧療護相關學術研討會
	研討會名稱
	時間(起迄日)
	主辦單位
	總時數
	附件名稱
	認定積分
(由本會填寫)
	備註

	 
	 
	
	 
	 
	 
	 

	 
	 
	
	 
	 
	 
	 

	
	
	
	
	
	
	

	
	
	
	
	
	
	

	
	
	
	
	
	
	


二、擔任本學會及其他機關團體舉辦之安寧療護相關學術性活動之講師
	研討會名稱
	時間(起迄日)
	主辦單位
	總時數
	附件名稱
	認定積分
(由本會填寫)
	備註

	 
	 
	
	 
	 
	 
	 

	 
	 
	
	 
	 
	 
	 

	
	
	
	
	
	
	


三、參加全國性遠距視訊會議或擔任報告者(報告者需檢附ppt檔案)
	研討會名稱
	時間(起迄日)
	主辦單位
	總時數
	附件名稱
	認定積分
(由本會填寫)
	備註

	 
	 
	
	 
	 
	 
	 

	 
	 
	
	 
	 
	 
	 

	
	
	
	
	
	
	

	
	
	
	
	
	
	

	
	
	
	
	
	
	


四、參加國際性安寧療護相關會議或訓練
	會議名稱
	時間(起迄日)
	主辦單位
	總時數
	附件名稱
	認定積分
(由本會填寫)
	備註

	 
	 
	
	 
	 
	 
	 

	 
	 
	
	 
	 
	 
	 


五、發表安寧療護相關論文
	研討會名稱
	會議時間(起迄日)
	主辦單位
	附件名稱
	認定積分
(由本會填寫) 
	備註

	 
	 
	 
	 
	 
	 

	 
	 
	 
	 
	 
	 


六、發表安寧療護相關著作
	著作名稱
	雜誌名稱
	期卷號
頁碼年份
	刊登 
年/月/日
	申請者之作者順位
	附件名稱
	認定積分
(由本會填寫)

	 
	 
	 
	 
	□第一作者/通訊作者 
□第二作者
□其他作者
	□抽印本 
□其他：___
	 

	 
	 
	 
	 
	□第一作者/通訊作者 
□第二作者
□其他作者
	□抽印本 
□其他：___
	 


七、追認入會之前所完訓本會主辦之基礎進階實習課程，此項得隨時提出申請，祕書處受理後確認完訓資格即回登相關積分(含民國95年之前安寧照顧基金會所舉辦入門、進階課程)。
	主辦單位
(核發證書單位)
	受訓時間(起迄日)
	總時數
	附件名稱
	認定積分

(由本會填寫)
	備註

	 
	 
	 
	 
	
	 

	 
	 
	 
	 
	
	 


以下由台灣安寧緩和護理學會填寫 
收件日期： 2026  年     月     日 
入會審核通過日：         年     月     日
	依本會繼續教育積分認定辦法核定為
	□核心課程
	　　　　　點

	
	□實習
	　　　　　點

	
	□本會繼續教育積分
	　　　　　點

	
	□非本會繼續教育積分
	　　　　　點


執行秘書：                  理書長：                   主任委員：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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